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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報章報導之澄清公告

本公告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作出。

中國澱粉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
日刊發之若干報章報導（「該等報導」），當中載有據稱由本公司公司秘書及財務總監梁兆
康先生（「梁先生」）作出之若干陳述。

董事會於審閱該等報導及向梁先生查詢後，謹此澄清儘管本公司知悉梁先生就澱粉糖之
業內平均售價及根據若干澱粉糖行業之業內人士公開資料就估計分部毛利作出若干陳
述，梁先生並無就本公司業務之盈利或純利增長水平向記者作出任何陳述或聲明。

董事會亦謹此澄清上述由梁先生作出之陳述僅基於澱粉糖行業之一般趨勢作出，並僅屬
梁先生對此之個人意見而非董事會或本公司之意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澱粉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田其祥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田其祥先生、高世軍先生、于英全先生及劉象剛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董延豐女士、余淑敏女士、曹增功先生及余季華先生。


